
各類綜合所得扣繳稅率表 

114/01/01 適用 

所 得類 別 

格式

代號 

 內       容 

扣   繳   率 

居 住 者 【  本 國 人 民 】 
（同一課稅年度居留滿  1 8 3  天） 

非居住者【外籍人士】 

（同一課稅年度居留未滿 183 天） 

固定薪資 50 

1.薪資 

2.定額給付值勤加班費 

(1) 按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扣繳。 

◎114/01/01 起扣點為 88,501 元，即給付

所得額≦88,501 元者，不用預先扣繳稅

額。 

(2) 或按照全月給付總額扣繳 5%  

(每月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,000 元

者，免予扣繳) 

(1)18% 

(2)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

定每月基本工資 1.5以下者，按給付額

扣取 6％ 

◎114/01/01 起基本工資調高為 28,590

元，其 1.5 倍為 42,885元 

兼職所得及

非每月給付

之薪資 

50 

1.臨時工資、工讀金 

2.助學金(非以成績評

定；以時數計酬者) 

3.鐘點費(授課方式屬

之) 

4.出席費、諮詢費、鐘

點費、主持費、 

5.日支生活費 

6.問卷調查訪問費 

7.顧問費 

8.互助金之各類補助費 

(1)5% 

 

(每月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,000 元

者，免予扣繳) 

 

 

(1)18% 

 

(2)個人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行政院核

定每月基本工資 1.5 以下者，按給付額

扣取 6％ 

 

◎114/01/01 起基本工資調高為 28,590

元，其 1.5 倍為 42,885元 



 

所 得 類 別 
格 式

代 號 
內       容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居 住 之 個 人 扣 繳 率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扣繳率 

執行業務 9A 

1.建築師 

2.律師 

3.會計師 

4.代書 

5.專利代理人 

6.土木技師 

7.表演人 

8.書晝家 

10% 
 

(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 2,000 元者，免予

扣繳) 

20% 
 

演講費 

稿費 
9B 

1.演講費(於公眾集會場

所之專題演講) 

2.稿費(撰、編) 

3.論文指導費 

4.教師升等審查費 

5.博碩生資格考審查費 

10% 

(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 2,000 元者，免予

扣繳) 

20% 
 
(每次給付額不超過新臺幣 5,000 元

者，可免扣繳) 

競技競賽機

會中獎獎金

或給與(含實

物) 

91 

1.各項比賽獎金 

2.餐敍摸彩獎金或獎品 

10% 

(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,000 元

者，免予扣繳) 

20% 

(無論金額大小) 

退職所得 93 退休金、資遺費、退職金 減除定額免稅金額後之餘額扣取 6％ 減除定額免稅金額後之餘額扣取 18% 



所 得 類 別 
格式

代號 
內       容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居 住 之 個 人 扣 繳 率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扣繳率 

權利金 53 

專利權、商標權、著作

權、各種特許權利之權利

金所得 

10% 
(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,000 元

者，免予扣繳) 

20% 

租金 51 租金 

10% 

(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 2,000 元

者，免予扣繳) 

20% 

其他所得 92 表演團體、劇團 免扣繳 20% 

免稅所得 

1. 以成績為條件，非勞務性質之獎學金。 

2. 招生入學之試務工作費（命題、 審查、口試、監考、閱卷、車馬費等）。 

3. 博、碩士學位考試時(論文考試車馬費、學科考試車馬費、試務工作費，閱卷等)。  

注意事項 

外籍人士請檢附護照影本，以利扣繳憑單填寫，並於付款 10 日內向國稅局辦理扣繳申報。收據之身份證號，應

填寫其西元出生年月日加英文姓名第 1個字的前 2個字母。例如：李小姐的英文名字是 Mary Lee,西元 1966 年 9

月 13日出生，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欄位應填寫為 19660913MA。 

參考法規 

1. 各類所得扣繳標準( 民國 110 年 06月 30日)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G0340028 

2. 114 年度薪資所得扣繳稅額表(更新日期：113-12-31)綜合所得稅-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全球資訊網 

3. 所得稅法(民國 113年 08月 07 日) 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G0340003 

4. 台財稅第 37870號(民國 68年 11 月 08日) https://law-out.mof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4211 

※備註相關資訊如有更改或異動情形，以國稅局提供的資料為準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G0340028
https://www.ntbt.gov.tw/singlehtml/efaf48a7e921476db318c12ba5eed468?cntId=cd2a1ebb38b5414bbef7f7298e33013f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G0340003
https://law-out.mof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4211

